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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31日公司已发行股份4,968,519,572股，而就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员所知，按公司根据

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336条须予备存的登记册所记录或须另行通知公司， 当时公司之主

要股东及其他人士于本公司股份及相关股份之权益或短仓如下：

股东名称 身份 拥有权益股份总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概

约百分比（%）（附

注7）

北控集团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1,237,663,143（附注1） 24.91

北控集团BVI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1,237,663,143（附注1） 24.91

北京控股

实益拥有人及受控制

公司之权益

1,237,663,143（附注1） 24.91

泓茂 实益拥有人 1,164,911,143（附注1） 23.45

刘明辉

实益拥有人及受控制

公司之权益

1,086,544,028

(附注2及3)

21.87

Joint�Coast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754,908,000 （附注 2及

3）

15.19

CGGL 实益拥有人

754,908,000 （附注 2及

3）

15.19

邱达强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976,723,435（附注4） 19.66

First�Level

实益拥有人及受控制

公司之权益

976,723,435（附注4） 19.66

Fortune� Dynasty�

Holdings�Limited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975,723,435（附注4） 19.�64

Fortune�Oil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975,723,435（附注4） 19.�64

Fortune�Oil�PRC

实益拥有人及受控制

公司之权益

911,409,544

（附注4）

18.34

CHEY�Taewon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780,908,500（附注5） 15.72

SK�Holdings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780,908,500（附注5） 15.72

SK�E&S

实益拥有人及受控制

公司之权益

780,908,500（附注5） 15.72

The� Capital� Group�

Companies,�Inc.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295,776,000

(附注6)

5.95

附注：

1、北控集团、北控集团BVI及北京控股均被视为各自于1,237,663,143股股份中拥有

权益。其中72,752,000股由北京控股实益拥有，而1,164,911,143股由泓茂直接实益拥有。

泓茂由北京控股全资拥有， 而北京控股由北控集团BVI拥有41.06%权益。 由Modern�

Orient� Limited（“Modern� Orient” ）拥有7.93%权益及由北京企业投资拥有12.97%权

益。 而Modern� Orient由北京企业投资全资拥有， 北京企业投资由北控集团BVI拥有

72.72%权益，北控集团BVI由北控集团全资拥有。

2、刘明辉被视为于合共1,086,544,028股股份中拥有权益，包括：

(i)�由其实益拥有之281,636,028股股份；

(ii)�以购股权方式实益拥有之50,000,000股相关股份；及

(iii)�由CGGL实益拥有之754,908,000股股份。CGGL由Joint� Coast拥有50%权益，而

Joint� Coast由刘明辉全资拥有。

3、 Joint� Coast被视为于CGGL实益拥有之754,908,000股股份中拥有权益。 CGGL

由Joint� Coast拥有50%权益，而Joint� Coast由刘明辉全资拥有。

4、 邱达强及First� Level均被视为各自于合共共976,723,435股股份中拥有权益，包

括：

(i)�由CGGL实益拥有之754,908,000股股份。 CGGL由Fortune� Oil� PRC拥有50%权

益；

(ii) � 由Fortune� Oil实益拥有之156,501,544股股份，Fortune� Oil� PRC为Fortune�

Oil之全资附属公司。 Fortune� Oil为Fortune� Dynasty� Holdings� Limited之全资附属公

司，Fortune� Dynasty� Holdings� Limited由First� Level拥有70%权益；

(iii) � 由First� Marvel� Investment� Limited实益拥有之27,617,919股股份，First�

Marvel� Investment� Limited为Fortune� Oil之全资附属公司；

(iv)�由富地石油实益拥有之36,695,972股股份，富地石油为Fortune� Oil之全资附属

公司；及

(v)� First� Level�实益拥有1,000,000股股份，而First� Level由邱达强拥有99%权益。

5、CHEY� Taewon、SK� Holdings及SK� E&S均被视为各自于合共780,908,500股股

份中拥有权益，包括：

(i)�由SK� E&S实益拥有之705,034,500股股份。 SK� E&S由SK� Holdings拥有100%

权益。 SK� Holdings由CHEY� Taewon拥有23.40%权益；及

(ii) � 由Busan� City实益拥有之73,008,000股股份， 而Busan� City由SK� E&S拥有

76.40%权益。

(iii) 由SK� E&S� Hong� Kong� Co., � Ltd实益拥有有2,866,000股股份， 而SK� E&S�

Hong� Kong� Co.,� Ltd由Busan� City拥有50%权益及SK� E&S拥有50%权益。

6、 The� Capital� Group� Companies, � Inc. 被视为于由其全资附属公司Capit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Company实益拥有295,776,000股股份中拥有权益。

7、 有关百分比按于2017年3月31日之已发行4,968,519,572股股份之基准计算。

（3）根据2018年7月19日公司上载香港联交所网站的《2017/18年报》，于2018年3月

31日公司已发行股份4,968,519,572股，而就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员所知，按公司根据

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336条须予备存的登记册所记录或须另行通知公司， 当时公司之主

要股东及其他人士于本公司股份及相关股份之权益或短仓如下：

股东名称 身份 拥有权益股份总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概

约百分比（%）（附

注7）

北控集团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1,237,663,143（附注1） 24.91

北控集团BVI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1,237,663,143（附注1） 24.91

北京控股

实益拥有人及受控制

公司之权益

1,237,663,143（附注1） 24.91

泓茂 实益拥有人 1,164,911,143（附注1） 23.45

刘明辉

实益拥有人及受控制

公司之权益

1,086,544,028（附注2及

3）

21.87

Joint�Coast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754,908,000 （附注 2及

3）

15.19

CGGL 实益拥有人

754,908,000 （附注 2及

3）

15.19

邱达强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976,723,435（附注4） 19.66

First�Level

实益拥有人及受控制

公司之权益

976,723,435（附注4） 19.66

Fortune� Dynasty�

Holdings�Limited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975,723,435（附注4） 19.�64

Fortune�Oil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975,723,435（附注4） 19.�64

Fortune�Oil�PRC

实益拥有人及受控制

公司之权益

911,409,544（附注4） 18.34

CHEY�Taewon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780,908,500（附注5） 15.72

SK�Holdings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780,908,500（附注5） 15.72

SK�E&S

实益拥有人及受控制

公司之权益

780,908,500（附注5） 15.72

The� Capital� Group�

Companies,�Inc.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398,018,742（附注6） 8.01

附注：

1、北控集团、北控集团BVI及北京控股均被视为各自于1,237,663,143股股份中拥有

权益。其中72,752,000股由北京控股实益拥有，而1,164,911,143股由泓茂直接实益拥有。

泓茂由北京控股全资拥有， 而北京控股由北控集团BVI拥有41.06%权益。 由Modern�

Orient拥有7.93%权益及由北京企业投资拥有12.97%权益。 而Modern� Orient由北京企业

投资全资拥有，北京企业投资由北控集团BVI拥有72.72%权益，北控集团BVI由北控集团全

资拥有。

2、刘明辉被视为于合共1,086,544,028股股份中拥有权益，包括：

(i)�由其实益拥有之281,636,028股股份；

(ii)�以购股权方式实益拥有之50,000,000股相关股份；及

(iii)�由CGGL实益拥有之754,908,000股股份。CGGL由Joint� Coast拥有50%权益，而

Joint� Coast由刘明辉全资拥有。

3、 Joint� Coast被视为于CGGL实益拥有之754,908,000股股份中拥有权益。 CGGL

由Joint� Coast拥有50%权益，而Joint� Coast由刘明辉全资拥有。

4、 邱达强及First� Level均被视为各自于合共共976,723,435股股份中拥有权益，包

括：

(i)�由CGGL实益拥有之754,908,000股股份。 CGGL由Fortune� Oil� PRC拥有50%权

益；

(ii) � 由Fortune� Oil� PRC实益拥有之156,501,544股股份，Fortune� Oil� PRC为

Fortune� Oil之全资附属公司。 Fortune� Oil为Fortune� Dynasty� Holdings� Limited之全

资附属公司，Fortune� Dynasty� Holdings� Limited由First� Level拥有70%权益；

(iii) � 由First� Marvel� Investment� Limited实益拥有之27,617,919股股份，First�

Marvel� Investment� Limited为Fortune� Oil� Limited之全资附属公司；

(iv)�由富地石油实益拥有之36,695,972股股份，富地石油为Fortune� Oil之全资附属

公司；及

(v)� First� Level�实益拥有1,000,000股股份，而First� Level由邱达强拥有99%权益。

5、CHEY� Taewon、SK� Holdings及SK� E&S均被视为各自于合共780,908,500股股

份中拥有权益，包括：

(i)�由SK� E&S实益拥有之705,034,500股股份。 SK� E&S由SK� Holdings拥有100%

权益。 SK� Holdings由CHEY� Taewon拥有23.40%权益；及

(ii) � 由Busan� City实益拥有之73,008,000股股份， 而Busan� City由SK� E&S拥有

76.40%权益。

(iii) 由SK� E&S� Hong� Kong� Co., � Ltd实益拥有2,866,000股股份， 而SK� E&S�

Hong� Kong� Co.,� Ltd由Busan� City拥有50%权益及SK� E&S拥有50%权益。

6、 The� Capital� Group� Companies, � Inc. � 被视为于由其全资附属公司Capit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Company实益拥之398,018,742股股份中拥有权益。

7、 有关百分比按于2018年3月31日之已发行4,968,519,572股股份之基准计算。

三、最近三年内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截至2018年3月31日，本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未发生过实际控制

人变化的情况。

四、报告期末的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2018年3月31日，就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员所知，按公司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

例第336条须予备存的登记册所记录或须另行通知公司， 公司之主要股东及其他人士于本

公司股份及相关股份之权益或短仓如下：

股东名称 身份 拥有权益股份总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概

约百分比（%）（附

注7）

北控集团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1,237,663,143（附注1） 24.91

北控集团BVI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1,237,663,143（附注1） 24.91

北京控股

实益拥有人及受控制

公司之权益

1,237,663,143（附注1） 24.91

泓茂 实益拥有人 1,164,911,143（附注1） 23.45

刘明辉

实益拥有人及受控制

公司之权益

1,086,544,028（附注2及

3）

21.87

Joint�Coast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754,908,000 （附注 2及

3）

15.19

CGGL 实益拥有人

754,908,000 （附注 2及

3）

15.19

邱达强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976,723,435（附注4） 19.66

First�Level

实益拥有人及受控制

公司之权益

976,723,435（附注4） 19.66

Fortune� Dynasty�

Holdings�Limited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975,723,435（附注4） 19.�64

Fortune�Oil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975,723,435（附注4） 19.�64

Fortune�Oil�PRC

实益拥有人及受控制

公司之权益

911,409,544（附注4） 18.34

CHEY�Taewon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780,908,500（附注5） 15.72

SK�Holdings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780,908,500（附注5） 15.72

SK�E&S

实益拥有人及受控制

公司之权益

780,908,500（附注5） 15.72

The� Capital� Group�

Companies,�Inc.

受控制公司之权益 398,018,742（附注6） 8.01

附注：

1、北控集团、北控集团BVI及北京控股均被视为各自于1,237,663,143股股份中拥有

权益。其中72,752,000股由北京控股实益拥有，而1,164,911,143股由泓茂直接实益拥有。

泓茂由北京控股全资拥有， 而北京控股由北控集团BVI拥有41.06%权益。 由Modern�

Orient拥有7.93%权益及由北京企业投资拥有12.97%权益。 而Modern� Orient由北京企业

投资全资拥有，北京企业投资由北控集团BVI拥有72.72%权益，北控集团BVI由北控集团全

资拥有。

2.、刘明辉被视为于合共1,086,544,028股股份中拥有权益，包括：

(i)�由其实益拥有之281,636,028股股份；

(ii)�以购股权方式实益拥有之50,000,000股相关股份；及

(iii)�由CGGL实益拥有之754,908,000股股份。CGGL由Joint� Coast拥有50%权益，而

Joint� Coast由刘明辉全资拥有。

3、 Joint� Coast被视为于CGGL实益拥有之754,908,000股股份中拥有权益。 CGGL

由Joint� Coast拥有50%权益，而Joint� Coast由刘明辉全资拥有。

4、 邱达强及First� Level均被视为各自于合共共976,723,435股股份中拥有权益，包

括：

(i)�由CGGL实益拥有之754,908,000股股份。 CGGL由Fortune� Oil� PRC拥有50%权

益；

(ii) � 由Fortune� Oil� PRC实益拥有之156,501,544股股份，Fortune� Oil� PRC为

Fortune� Oil之全资附属公司。 Fortune� Oil为Fortune� Dynasty� Holdings� Limited之全

资附属公司，Fortune� Dynasty� Holdings� Limited由First� Level拥有70%权益；

(iii) � 由First� Marvel� Investment� Limited实益拥有之27,617,919股股份，First�

Marvel� Investment� Limited为Fortune� Oil之全资附属公司；

(iv)�由富地石油实益拥有之36,695,972股股份，富地石油为Fortune� Oil之全资附属

公司；及

(v)� First� Level�实益拥有1,000,000股股份，而First� Level由邱达强拥有99%权益。

5、CHEY� Taewon、SK� Holdings及SK� E&S均被视为各自于合共780,908,500股股

份中拥有权益，包括：

(i)�由SK� E&S实益拥有之705,034,500股股份。 SK� E&S由SK� Holdings拥有100%

权益。 SK� Holdings由CHEY� Taewon拥有23.40%权益；及

(ii) � 由Busan� City实益拥有之73,008,000股股份， 而Busan� City由SK� E&S拥有

76.40%权益。

(iii) 由SK� E&S� Hong� Kong� Co., � Ltd实益拥有有2,866,000股股份， 而SK� E&S�

Hong� Kong� Co.,� Ltd由Busan� City拥有50%权益及SK� E&S拥有50%权益。

6、The� Capital� Group� Companies, � Inc. 被视为于由其全资附属公司Capit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Company实益拥之398,018,742股股份中拥有权益。

7、 有关百分比按于2018年3月31日之已发行4,968,519,572股股份之基准计算。

五、发行人主要股东基本情况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为北控集团，截至2018年3月31日，其在发行人拥有权益股份比例为

24.91%。 北控集团成立于2005年1月18日，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由于发行人的股权较为分散，主要股东所持有表决权均无单独对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决

议产生重大影响或者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权力，因此发行人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

六、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一）基本情况

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共有董事15名，包括执行董事6名，非执行董事4名（非

执行董事赵真皓先生另外委任一位替任董事权沄相先生，刘明兴先生另外委任一位替任董

事刘畅女士），独立非执行董事5名。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有8名。根据发行人的适用法律，发

行人未设置监事会或监事。

1、董事会成员

董事会成员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周思 执行董事、主席

刘明辉 执行董事、执行主席、董事总经理及总裁

黄勇 执行董事、执行总裁

朱伟伟 执行董事、常务副总裁

马金龙 执行董事、副总裁

李晶 执行董事

赵真皓 非执行董事

权沄相 赵真皓先生之替任董事、总裁助理

刘明兴 非执行董事

刘畅 刘明兴先生之替任董事

Rajeev�Kumar�MATHUR 非执行董事

姜新浩 非执行董事

赵玉华 独立非执行董事

毛二万 独立非执行董事

黄倩如 独立非执行董事

陈燕燕 独立非执行董事

张凌 独立非执行董事

2、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周思 执行董事、主席

刘明辉 执行董事、执行主席、董事总经理及总裁

黄勇 执行董事、执行总裁

朱伟伟 执行董事、常务副总裁

马金龙 执行董事、副总裁

李晶 执行董事

陈新国 副总裁

邓耀波 副总裁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

截至2018年3月31日，如本公司《2017/18年报》的“董事及高级管理层履历” 章节中

披露，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根据香港上市规则需要披露的重要任职情况如下（于本公司、其

附属公司及联营公司的任职除外）：

姓名 兼职企业名称 与发行人关系 兼职情况

李晶女士 Fortune�Oil 主要股东之一 执行董事

俞柾准先生 SK�E&S 主要股东之一 总裁、行政总裁

权沄相先生 SK�E&S 主要股东之一 深圳代表办公室主管

刘明兴先生 北京大学 无

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

究所常务副所长及经

济学教授

刘畅女士 CGGL 主要股东之一 董事

Arun� Kumar�

MANCHANDA

先生

GAIL�(India)�Limited 主要股东之一 营销执行董事

姜新浩先生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股

份代号：392）

主要股东之一 执行董事兼副总裁

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之一 副总经理

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联交

所股份代号：371）

无 执行董事

毛二万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无 副教授

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工程专业委员会 无 委员

金融量化分析与计算专业委员会 无 副主任

陈燕燕女士

深圳市杰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 独立董事

广东美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新三板上市，股份代码：839002）

无 董事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深交

所股份代号：2775）

无 独立董事

深圳市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

交所股份代号：2301）

无 独立董事

张凌先生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股

份代号：000568）

无 独立董事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深

交所创业板股份代号：300064）

无 独立董事

中国政法大学 无

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亚洲（东亚）法研

究中心主任

中国法学会 无 理事

中国犯罪学学会 无

常务副会长及法定代

表人

全国被害人学专业委员会 无 负责人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行人股份和债券的情况

截至2018年3月31日，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行人股份和债券的情况如下：

姓名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 持有发行人债券的情况

刘明辉先生

50,000,000�(购股权)

1,036,544,028�(股份)(附注1)

无

黄勇先生

50,000,000�(购股权)

117,278,000�(股份)(附注2)

无

朱伟伟先生

2,000,000�(购股权)

7,000,000�(股份)

无

马金龙先生

2,000,000�(购股权)

750,600�(股份)

无

李晶女士 2,000,000�(购股权) 无

俞柾准先生 4,000,000�(购股权) 无

刘明兴先生 800,000�(购股权) 无

Arun� Kumar�

MANCHANDA�

先生

800,000�(购股权) 无

赵玉华先生

1,000,000�(购股权)

1,400,000�(股份)

无

毛二万博士

1,000,000�(购股权)

1,800,000�(股份)

无

黄倩如女士

1,000,000�(购股权)

1,200,000�(股份)

无

陈燕燕女士 1,000,000�(购股权) 无

附注：

1、刘明辉先生被视为于合共 1,036,544,028�股股份中拥有权益，包括：

(i)� �由彼实益拥有之 281,636,028股 股 份；及

(ii) � �由CGGL�中国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实益拥有之 754,908,000�股股份。 CGGL由

Joint� Coast拥有 50%�权 益，而Joint� Coast则由刘明辉先生全资拥有。

2、所持股份数目包括黄勇先生之配偶赵晓豫女士持有之 770,000�股股份。

七、发行人的主要业务

（一）主要业务概况

本集团是一家天然气运营服务商，主要于中国从事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城市与乡镇

燃气管道基础设施、燃气码头、储运设施和燃气物流系统，向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输送天然气

及销售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建设和经营压缩天然气及液化天然气加气站，开发与应用石

油、天然气及液化石油气等相关技术，主营业务为天然气销售、天然气接驳业务、其他燃气

销售业务等。

本集团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跨区域燃气运营服务商之一，是中国城市管道燃气分销

领域的龙头企业。 截止2018年3月31日，本公司累计共于26个省（包括自治区及直辖市）取

得495个拥有专营权的管道燃气项目，并拥有14个天然气长输管道项目、580座压缩╱液化

天然气汽车加气站、1个煤层气开发项目、 以及100个液化石油气分销项目以及建成运营19

个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供应项目。 本集团的城市燃气业务涉及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

江、河北、广西、陕西、广东、辽宁、重庆、山东、山西、天津、吉林、内蒙古、黑龙江、宁夏、福建、

江西、甘肃、河南、贵州、云南、新疆、海南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覆盖了300余个市、市辖

区、县。

2017/18财年，本集团天然气总销量18,659.3百万立方米，较2016/17财年增长52.6%，

天然气主要通过城市与乡镇管网和贸易与直供管道来销售， 其中城市与乡镇管网共销售

11,786.5百万立方米、而贸易与直供管道共销售6,872.8百万立方米，分别较2016/17财年

增长39.1%和83.2%。 城市燃气项目销售量分布方面，住宅用户销量、工业（城市项目）用户

销量、商业用户销量和压缩/液化天然气汽车加气站用户销量分别为3,088.9百万立方米、5,

419.6百万立方米、2,054.1百万立方米、1,223.9百万立方米。 截至2018年3月31日，本集团

已建管道总长达到172,540公里，累计已接驳住宅用户数量24,570,321户，工业用户数量

9,721户，商业用户数量168,964户，压缩/液化天然气汽车加气站数量580座。 城市覆盖人

口达到123.9百万，渗透率为57.2%。 在收费方面，2017/18财年，本集团对住宅、工业、商业、

压缩/液化天然气汽车加气站用户的每立方米平均收费（除税）分别为2.40元、2.50元、2.60

元和2.63元，分别较2016/17财年增长1.7%、增长5.0%、增长2.0%和下降5.7%。

（二）主要产品（服务）及收入构成

本集团的收入构成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天然气销售，包括向居民、工商业用户供

应天然气以及压缩/液化天然气汽车加气站的业务收入，此项为本集团的核心业务；二是为

修建城市天然气管网将天然气接驳到终端用户所收取的接驳费；三是销售液化石油气的收

入；四是增值服务收入，主要为销售燃气具、波纹管及报警器，燃气综合保险代理和提供维

修改造服务等业务形成的收入。

2017/18财年，本集团的管道天然气销售收入为22,612,904千港元，燃气接驳收入为

11,302,543千港元，液化石油气销售收入为15,969,830千港元，增值服务实现收入2,946,

681千港元。

（三）公司业务发展现状

本集团是一家燃气运营服务商，主要于中国从事投资、建设、经营城市与乡镇燃气管道

基础设施，燃气码头，储运设施和燃气物流系统，向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输送及销售天然气和

液化石油气，建设和经营压缩╱液化天然气加气站，开发与应用石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

相关技术。

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

以下信息主要摘自公司财务报告。 其中，公司2015/16财年、2016/17财年和2017/18财

年财务数据均摘自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Deloitte� Touche� Tohmatsu（德勤·关黄陈方

会计师行） 对公司2015/16财年、2016/17财年以及2017/18财年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募集说明书所载2015/16财年、2016/17财年和2017/18财年的财务报告均按香港财务

报告准则编制。 除特别说明外，本节分析披露的财务会计信息以公司按照香港财务报告准

则编制的财务报告为基础进行。

发行人于2016/17财年内通过附属公司收购业务，其中所收购的可识别资产、负债及或

然负债的公平值乃暂时厘定，2017/18财年内，发行人经参考估值报告后对所收购附属公司

的可识别资产及负债的账面值进行了若干公平值调整， 以完成初步会计处理， 因此对

2016/17财年相应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2016/17财年，由于增值服务业务管理规模扩

大（包括销售燃气具、波纹管及报警器，燃气综合保险代理和提供维修改造服务），发行人

将以上其他收益重新分类至增值服务业务分部，为符合2016/17财年相应数据呈列，发行人

对2015/16财年相应财务数据亦进行了追溯调整。

投资者如需了解本公司的详细财务状况，请参阅本公司2015/16财年、2016/17财年及

2017/18财年的财务报告。 以上报告已刊登于公司网站及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由于本公司为控股型公司，业务基本依托下属子公司来开展，因此公司并未披露母公

司口径的财务数据，而合并口径的财务数据相对能够更加充分地反映本公司的经营成果和

偿债能力。 因此，为完整反映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和财务实力，在本节中，本公司以合并财务

报表的数据为基础来进行财务分析以作出简明结论性意见。

一、最近三年财务会计资料

合并财务状况表

年度截止日3月31日

单位：千港元

项目

截至2018年

3月31日止

（经审计）

截至2017年

3月31日止

（重列）

（经审计）

截至2016年

3月31日止

（经审计）

流动资产：

存货 3,069,246 1,678,888 1,213,116

应收客户之合约工程款项 3,166,968 1,738,107 1,136,446

贸易及其他应收账项 9,019,230 6,066,993 5,093,878

应收联营公司款项 38,347 255,015 100,540

应收合资公司款项 935,161 304,156 271,069

预付租赁款项 63,225 49,991 47,641

持作买卖投资 48,077 27,402 11,364

已抵押银行存款 290,729 517,676 275,554

银行结存及现金 8,246,322 4,724,646 5,496,941

流动资产合计 24,877,305 15,362,874 13,646,549

非流动资产：

投资物业 272,929 219,221 190,450

物业、厂房及设备 34,088,413 25,879,389 22,849,608

预付租赁款项 1,996,978 1,568,354 1,493,028

于联营公司之投资 5,924,790 4,165,789 3,832,849

于合资公司之投资 6,423,615 5,412,087 5,070,331

可供出售之投资 409,176 324,304 211,175

商誉 3,079,624 2,725,604 2,479,992

其他无形资产 3,903,024 3,718,428 3,060,222

收购物业、厂房及设备按金 663,790 417,854 485,949

收购附属公司、 合资公司及联营公司之

按金

194,038 267,264 46,632

递延税项资产 224,325 160,617 166,106

非流动资产合计 57,180,702 44,858,911 39,886,342

资产合计 82,058,007 60,221,785 53,532,891

流动负债：

贸易及其他应付账项 14,044,970 9,649,805 8,549,457

应付联营公司款项 125 100,939 －

应付合资公司款项 88,441 797,393 －

应付客户之合约工程款项 942,632 645,193 525,157

衍生金融工具 2,338 936 4,500

税项 943,784 511,844 398,773

应付附属公司非控股权益款项 － － 509

银行及其他借贷－于一年内到期 11,079,288 10,873,256 10,324,484

流动负债合计 27,101,578 22,579,366 19,802,880

非流动负债：

银行及其他借贷－于一年后到期 21,293,133 12,745,179 12,009,698

递延税项 933,196 950,661 756,193

非流动负债合计 22,226,329 13,695,840 12,765,891

负债合计 49,327,907 36,275,206 32,568,771

权益：

股本 49,685 49,685 49,104

储备 28,406,311 20,500,548 17,803,458

归属本公司拥有人之权益 28,455,996 20,550,233 17,852,562

非控股权益 4,274,104 3,396,346 3,111,558

权益总额合计 32,730,100 23,946,579 20,964,120

负债和权益合计 82,058,007 60,221,785 53,532,891

合并损益及其他全面收入报表

年度截止日3月31日

单位：千港元

项目

2017/18财年

（经审计）

2016/17财年

（经审计）

2015/16财年

（重列）

（经审计）

收入 52,831,958 31,993,323 29,496,869

销售成本 (41,160,934) (23,616,497) (22,283,324)

毛利 11,671,024 8,376,826 7,213,545

其他收入 563,903 445,644 486,233

其他收益及亏损 165,328 (214,653) (958,581)

销售及分销成本 (1,615,916) (1,229,274) (1,087,858)

行政开支 (1,987,608) (1,675,472) (1,560,846)

财务费用 (807,781) (705,116) (758,180)

以股份为基础的开支 (644,320) － －

应占联营公司之业绩 496,822 293,060 185,462

应占合资公司之业绩 758,313 611,187 197,925

除税前溢利 8,599,765 5,902,202 3,717,700

税项 (1,930,711) (1,207,506) (984,408)

年度溢利 6,669,054 4,694,696 2,733,292

其他全面收入

其后将重新分类至损益之项目：

可供出售之投资公平值减少 (22,959) (21,794) (11,042)

于出售可供出售投资后计入损益之

累计亏损重新分类调整

－ － 5,463

其后不会重新分类至损益之项目：

换算产生之汇兑差额 2,945,501 (1,240,162) (1,082,357)

年度其他全面收入（开支） 2,922,542 (1,261,956) (1,087,936)

年度全面收入总额 9,591,596 3,432,740 1,645,356

年度溢利归属：

本公司拥有人 6,095,153 4,147,732 2,273,121

非控股权益 573,901 546,964 460,171

年度溢利 6,669,054 4,694,696 2,733,292

全面收入总额归属：

本公司拥有人 8,645,772 3,047,451 1,449,198

非控股权益 945,824 385,289 196,158

年度总全面收入 9,591,596 3,432,740 1,645,356

每股盈利（港元）

基本 1.23 0.85 0.46

摊薄 1.20 0.85 0.46

合并现金流量表

年度截止日3月31日

单位：千港元

项目

2017/18财年

（经审计）

2016/17财年

（经审计）

2015/16财年

（经审计）

经营活动:

除税前溢利 8,599,765 5,902,202 3,717,700

经以下调整：

投资物业之公平值变动 (38,490) (31,686) (2,792)

贸易及其他应收账款拨备 （拨备拨

回）

244,248 (1,289) 31,852

应收联营公司及合资公司账款拨回 (8,362) — —

就物业、 厂房及设备确认之减值亏

损

— — 124,414

物业、厂房及设备之折旧 1,049,946 872,640 832,342

发还预付租赁款项 55,954 48,362 45,444

无形资产摊销 124,340 87,157 81,179

持作买卖投资之公平值变动 (20,675) (16,038) 5,759

以股份为基础的开支 644,320 — —

出售预付租赁款项之收益 － — (4,155)

出售物业、厂房及设备亏损（收益） 1,663 (2,239) 8,112

出售可供出售投资之亏损 — — 5,463

视作出售合资公司之收益 — — (1,970)

议价购买收益 — — (470)

利息开支 807,781 705,116 758,180

应占联营公司业绩 (496,822) (293,060) (185,462)

应占合资公司业绩 (758,313) (611,187) (197,925)

利息收入 (100,427) (69,386) (69,210)

汇兑（收益）亏损 (326,892) 101,075 513,170

营运资金变动前之经营业务现金流 9,778,036 6,691,667 5,661,631

存货增加 (1,233,414) (302,448) (69,372)

应收客户之合约工程款项增加 (1,266,926) (659,775) (381,689)

贸易及其他应收账项（增加）减少 (2,631,212) (764,057) 4,062

应收联营公司款项减少（增加） 194 34,188 (60,064)

应付合资公司款项增加 85,701 1,742 —

贸易及其他应付账项增加（减少） 3,153,549 (30,515) 1,579,806

应付联营公司款项（减少）增加 (110,330) 100,939 —

应付客户之合约工程款项增加 237,328 146,891 120,545

应付附属公司非控股权益款项减少 — — (582)

经营业务产生现金 8,012,926 5,218,632 6,854,337

已付中国企业所得税 (1,567,215) (1,102,335) (992,260)

经营业务所得现金净额 6,445,711 4,116,297 5,862,077

投资活动:

已收利息 100,427 69,386 69,210

收购物业、厂房及设备已付按金 (174,168) (426,218) (500,813)

收购附属公司、 合资公司及联营公

司按金

(207,006) (237,100) (32,935)

已抵押银行存款存入 (449,767) (311,894) (334,953)

提取已抵押银行存款 724,945 55,681 119,462

添置物业、厂房及设备 (6,340,187) (2,639,147) (2,722,334)

添置预付租赁款项 (298,262) (141,089) (244,300)

添置可供出售投资 (88,505) (75,980) (2,563)

添置其他无形资产 (50,318) (89,455) (63,477)

持作买卖资产增加 — — (6,158)

出售可供出售投资所得款项 978 930 4,334

出售物业、 厂房及设备及预付租赁

款项所得款项

305,289 106,831 68,892

收购附属公司， 扣除所得现金及现

金等值项目

(448,324) (366,612) (214,026)

透过收购附属公司收购资产 — — (143,098)

添置于合资公司之投资 (28,481) (25,568) (370,782)

向附属公司非控股权益 （垫款）还

款

(6,250) 6,090 —

向合资公司作出的垫款 (602,667) (46,948) (13,747)

获联营公司还款 2,522 11,770 18,120

向联营公司注资 (467) (52,683) (15,028)

联营公司已付股息 331,815 5,644 14,968

合资公司已付股息 60,290 44,200 367,780

投资活动所用现金净额 (7,168,136) (4,112,162) (4,001,448)

融资活动:

已付利息 (1,048,925) (963,409) (840,084)

回购普通股份款项 — (538,595) (947,269)

已付股息 (1,391,185) (953,816) (942,093)

新筹得银行及其他借贷 24,808,344 18,515,516 23,034,776

偿还银行及其他借贷 (17,299,071) (17,085,407) (21,341,903)

向合资公司（还款）垫款 (794,653) 795,651 —

附属公司非控股权益垫款 19,324 56,746 —

向附属公司非控股权益还款 — (509) (2,678)

收购附属公司额外权益 (24,287) (151,575) (158,193)

应付代价还款 (321,966) — —

附属公司非控股权益出资 175,184 116,377 166,662

附属公司派付非控股权益之股息 (214,594) (311,308) (296,562)

融资活动所得（所用）现金净额 3,908,171 (520,329) (1,327,344)

现金及现金等值项目之增加 （减

少）净额

3,185,746 (516,194) 533,285

年初之现金及现金等值项目 4,724,646 5,496,941 5,228,497

汇率变动之影响 335,930 (256,101) (264,841)

年终之现金及现金等值项目 8,246,322 4,724,646 5,496,941

银行结余及现金 8,246,322 4,724,646 5,496,941

二、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千港元

财务概要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7/18财年 2016/17财年 2015/16财年

营业额 52,831,958 31,993,323 29,496,869

毛利 11,671,024 8,376,826 7,213,545

年度溢利 6,669,054 4,694,696 2,733,292

本公司拥有人应占溢利 6,095,153 4,147,732 2,273,121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23 0.85 0.46

每股股息总额（港仙） 35.00 25.00 19.46

撇除利息及税项前盈利 9,674,428 6,934,088 5,919,097

撇除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盈

利

10,848,714 7,893,885 6,832,618

总资产 82,058,007 60,221,785 53,532,891

银行结余及现金* 8,537,051 5,242,322 5,772,495

股东权益 28,455,996 20,550,233 17,852,562

*附注：包括已抵押银行存款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7/18财年 2016/17财年 2015/16财年

平均融资成本** 4.00% 4.08% 4.15%

流动比率（倍） 0.92 0.68 0.69

毛利率 22.1% 26.2% 24.5%

净资产负债比率* 0.62 0.77 0.79

核心纯利率** 13.1% 15.7% 14.3%

派息比率（基本）（%） 28.5% 29.6% 42.5%

平均股本回报** 22.5% 19.9% 20.5%

*附注：不包括液化石油气业务贸易融资相关借贷

**附注：扣除一次性或非经营项目，例如汇兑收益╱亏损或减值亏损等

（二）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

平均融资成本 =�年度利息支出总额（未减去在建工程资本利息）÷ 平均借贷额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毛利率 =�毛利 ÷ 营业额

净资产负债比率 =�净借贷额 ÷ 股东资金（液化石油气贸易融资相关借贷除外）

核心纯利率 =�本年度纯利（扣除一次性或非经营项目） ÷ 营业额

派息比率 =�每股股息 ÷ 每股盈利

平均股本回报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扣除一次性或非经营项目）÷ 本公司

权益持有人应占平均权益

三、本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

（一）本期债券发行前有息债务情况

截至2018年3月31日，发行人有息债务总额为32,372,421千港元，其中期限结构如下

表所示：

单位：千港元

期限分类 负债余额 比例

银行及其他借贷 — 于一年内到期 11,079,288 34.22%

银行及其他借贷 — 于一年后到期 21,293,133 65.78%

合计 32,372,421 100.00%

融资方式的分类如下表所示：

单位：千港元

融资方式 负债余额 比例

银行借贷 23,673,867 73.13%

其他贷款 8,698,554 26.87%

合计 32,372,421 100.00%

（二）本期债券发行后资产负债结构

本期债券发行完成后，将引起发行人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 假设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结

构在以下假设基础上发生变动：

1、相关财务数据模拟调整的基准日为2018年3月31日；

2、假设不考虑融资过程中产生的需由发行人承担的相关费用，且发行人全额行使超额

配售选择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25亿元人民币；

3、假设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25亿元人民币计入2018年3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

4、假设本期债券募集资金25亿元全部用于偿还于一年内到期的有息债务。

5、假设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在2018年3月31日完成；

6、假设人民币对港元汇率为：1元人民币=1.16港元。

基于上述假设，本期债券发行对本公司财务结构的影响如下表：

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

单位：千港元

项目 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

本期债券发行后

（模拟）

流动资产合计 24,877,305 24,877,305

货币资金 8,537,051 8,537,051

非流动资产合计 57,180,702 57,180,702

资产总计 82,058,007 82,058,007

流动负债合计 27,101,578 24,214,008

短期借款 11,079,288 8,191,718

非流动负债合计 22,226,329 25,113,899

中期票据 1,740,717 1,740,717

长期借款 17,279,647 17,279,647

公司债券－于一 年后到期 2,272,769 5,160,339

负债合计 49,327,907 49,327,907

资产负债率（%） 60.11% 60.11%

流动负债占比（%） 54.94% 49.09%

流动比率（倍） 0.92 1.03

本期债券发行是本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渠道募集资金，加强资产负债结构管理

的重要举措之一。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成为本集团中、长期资金的来源之一，使本集团的债

务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在降低流动负债比例的同时，流动比率也得以改善，更加适合业务

需求，从而为本集团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的均衡发展，以及利润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五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本期债券品种一和品种二基础发行规模合计为人民币15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人民

币10亿元（含10亿元），总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含25亿元）。 本期债券的募集

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有息债务。 本公司拟偿还的部分有

息债务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亿元

借款主体 借款银行 借款金额 到期日

中燃实业 交通银行 10.00 2018年12月25日

中燃投资 交通银行 5.00 2018年12月31日

中燃投资 交通银行 5.00 2019年7月27日

中燃投资 汇丰银行 4.00 2018年10月20日

中燃投资 三井银行 2.00 2018年10月25日

中燃投资 招商银行 10.00 2019年7月25日

中燃投资 工商银行 5.00 2019年7月30日

中燃实业 工商银行 4.00 2019年7月30日

中国燃气 国家开发银行 2.70 2018年11月20日

合计 47.70

二、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内，募集资金用途不得变更。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披露

本公司将依法指定募集资金运用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

与本息偿付。 发行人将根据上交所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因故无

法按时披露的，提前10个交易日披露定期报告延期披露公告，说明延期披露的原因，以及是

否存在影响债券偿付本息能力的情形和风险。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为公司秘书林雁玲。

第六节 备查文件

募集说明书的备查文件如下：

一、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二、关于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的主承销商核查意见；

三、发行人境内律师关于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

书；

四、CHINA� GAS� HOLDINGS� LIMITED（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面向合格投资者）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五、CHINA� GAS� HOLDINGS� LIMITED（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面向合格投资者）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六、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

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内，投资者可至本公司及承销机构处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及部分上

述备查文件。

（上接A26版）


